
为全面提升监管效能，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的有关

部署要求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本工作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对

排污单位的监管，及时发现并整改环境违法行为，消除环境安全

隐患，打造公平公正、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。

二、检查对象

全市所有排污单位。

三、检查人员

每项检查事项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平台随机选派不少于

2 人的执法检查人员。

四、检查内容和方式

检查内容：围绕“两个清单”，依托山西省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工作平台，由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发起对固体废

物、危险废物等单位的跨部门联合“双随机”检查和本部门内部

双随机抽查。

检查方式：以调阅资料、实地检查形式组织实施。

五、抽查结果处理



（一）抽查结果。抽查结果包括:未发现问题、发现问题已

责令改正、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、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等。

（二）结果处理。根据检查结果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

处理。

（三）结果公示。在抽查检查完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

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将上述抽查检查结果

录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守工作纪律。严格恪守廉洁自律规定，坚持依法依

规开展检查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执法流程。严格遵循法定权限与执法程序，落实

规范涉企检查制度，有序推进双随机抽查各项工作。

（三）优化服务举措。坚持文明执法，主动提供业务指导，

助力企业提升守法诚信经营水平。

附件：1.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 2026 年度部门联合双

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2.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 2026 年度内部双随机

抽查工作计划

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

2025 年 1 月 8 日



附件 1：

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 2026 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
抽查对象

范围

抽查比例

频次

智慧监管（信用风

险分类）要求

抽查检查

起止时间
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

1 固体废物抽查 固体废物检查 涉固废企业

抽查比例

20％：抽查

1次

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

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

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

次

2月-11 月

晋城市生

态环境局

高平分局

高平市市

场监管局

2 危险废物抽查
对危险废物领域重点监管

企业的检查
涉危废企业

抽查比例

100％：抽

查 1次

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

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

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

次

2月-11 月

晋城市生

态环境局

高平分局

高平市市

场监管局



附件 2：

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 2026 年度内部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序
号

抽查任务名称
抽查
类型

抽查事项
抽查对象
范围

抽查比例 信用风险分类管理
抽查检查
起止时间

发起主体/指
导单位

抽查检查主体

1 重点排污单位 定向
对重点排污单

位检查
重点排污单

位
抽查比例不
少于 20％

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

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
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

次

1 月-12 月
晋城市生态环
境局高平分局

高平市生态环境
保护综合行政执

法队

2 一般排污企业 定向
对一般排污单

位的检查
一般排污单

位
抽查比例不
少于 20％

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
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
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

次

1 月-12 月
晋城市生态环
境局高平分局

高平市生态环境

保护综合行政执
法队

3 特殊监管对象 定向
对特殊监管对

象的检查

特殊监管对

象

抽查比例

100％

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
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
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

次

1 月-12 月
晋城市生态环

境局高平分局

高平市生态环境

保护综合行政执
法队

4 建设项目 定向
对建设项目的

检查
建设项目

抽查比例

100％

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
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

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频
次

1 月-12 月
晋城市生态环

境局高平分局

高平市生态环境
保护综合行政执

法队


